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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7 年 9 月 12 日（三）上午 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本局汐止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 持 人：謝簡任技正孟傑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記    錄：吳昌圖 
宣導事項： 

一、第六組 

依據本局政風室 100 年 5 月 5 日簽核內容辦理： 
建請第六組於檢驗一致性會議內容註明「本局相關法規法律位階高於檢驗一致性會議，檢驗一

致性會議僅係補強與釋示作用」。 

二、第六組 

本局各單位及本局指定試驗室於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所提出的議題，其內容引用到

廠商技術文件、電路圖、產品照片‧‧‧等等，應先取得廠商同意書，避免本局將其議題及結

論內容公布在本局網站時，侵犯到廠商的智慧財產權。 

三、第六組 

RoHS 連絡窗口： 

第 六 組連絡窗口：陳宛琳，02-23431867，wanlin.chen@bsmi.gov.tw 

基隆分局連絡窗口：陳孝銘，02-24231151#2303，takashi.chen@bsmi.gov.tw 

新竹分局連絡窗口：蘇國銘，03-4594791#848，KM.Su@bsmi.gov.tw 

臺中分局連絡窗口：詹宗倫，04-22612161#612，alun0528@bsmi.gov.tw 

臺南分局連絡窗口（技術單位）：謝文馨，06-2264101#334，vita.hsieh@bsmi.gov.tw 

臺南分局連絡窗口（審查單位）：徐政聰，06-2264101#214，ct.hsu@bsmi.gov.tw 

高雄分局連絡窗口：鄭宏仁，07-2511151#645，waterfly.cheng@bsmi.gov.tw 

四、第六組 

1. 依 107 年 6 月 25 日經標三字第 10730003610 號公告修正「應施檢驗 3C 二次鋰行動電源等

5 項商品之相關檢驗規定」，並自即日生效，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529915340266.pdf）網址下載參閱。 

2. 依 107 年 6 月 21 日經標三字第 10730003670 號預告訂定「應施檢驗免治馬桶（便）座商品

之相關檢驗規定」，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530496086845.pdf）網址下載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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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 107 年 8 月 8 日經標三字第 10730004391 號應施檢驗家電類商品檢驗標準 CNS 60335-1
（103 年版）之檢驗規定解釋令，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533698933865.pdf）網址下載參閱。 

4. 依 107 年 7 月 24 日經標三字第 10730004220 號預告修正「應施檢驗開飲機商品之相關檢驗

規定」，請自行於（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532500646939.pdf）網址下

載參閱。 

5. 依 107 年 8 月 7 日經標三字第 10730004320 號預告訂定「應施檢驗雷射筆商品之相關檢驗

規定」，請自行於（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533712791249.pdf）網址下

載參閱。 

五、第六組（報驗發證科） 

1. 總局網站已更新「申請須檢附文件表」，請業者多加利用，於投件前確認須檢附文件，減少

退件頻率及電話詢問退件原因。（連結網址：首頁/單一窗口/業務申辦/商品檢驗業務/申請須

檢附文件表 https://www.bsmi.gov.tw/wSite/ct?xItem=59556&ctNode=3042） 

2. 線上投件時，係屬模式 2+4 或 2+5 之案件，請多加確認品管驗證機構及品管驗證機構國別是

否與證書相同，尤其是從單機版自行輸入而非下拉選單點選者【因單機版無品管最新資料】，

請於線上系統確認是否相符，櫃檯人員比對不符會進行退件處理。 

3. 依據本局公告修正「應施檢驗電毯等 63 項、插接器等 4 項、排油煙機及電源供應器等商品」，

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增加修正後檢驗標準之證書，108 年 1 月 1 日起進行廢證，請盡速

辦理換證事宜。 

4. 本局以電子化登錄程式檔案受理案件，為使申請文件與系統上傳資料一致，申請案件時請以

電子化系統產出紙本資料，核對用印後再投件。 

5. 有關 3C二次鋰行動電源等 5項商品自 108年 1 月 1日起實施邊境管制，輸入規定代號為C02，
屆時前揭商品應憑本局驗證登錄證書通關或運出廠場，請儘速向本局免費申請換發證書，避

免影響通關權益。 

六、第三組及第六組 

CNS 15663 第 5 節「含有標示」並不適用電池產品，業者應於 108 年 1 月 1 日前將相關文件刪

除限用物質含有情況表格內「電池」單元標示及提出核備申請。（請參閱 106 年 6 月 28 日資訊

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第三組宣導事項 2，網址：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Data/f1499831698547.pdf） 

七、第三組（第二科） 

1. 依本局 107 年 1 月 19 日召開「研商家電類商品檢驗標準 CNS 60335-1『軟體評估』試驗項目

審查方式」會議紀錄，有關家電類商品安規檢驗標準 CNS 60335-1（103 年版）之「軟體評

估」試驗項目，擬參照目前家電類商品重要零組件驗證審查方式，引用國際電工委員會電氣

設備符合性測試及驗證體系（IECEE CB SCHEME）之國家驗證機構（NCB）及驗證機構試

驗室（CBTL）的 IEC 60335-1 報告內容，經本局具有 CNS 60335-1（103 年版）「軟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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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能力之認可指定試驗室審核其試驗報告之完整性及一致性，必要時可進行比對確認，據

以核發該測試項目之型式試驗報告。另對未具有 CB 試驗報告之業者，仍應依 CNS 60335-1
（103 年版）要求執行軟體評估試驗。 

2. 為讓業者能順利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依家電新版檢驗標準申請審查換發證書，請各試驗室

協助通知業者辦理新標準換證作業，並即早進行檢驗測試及向本局申請換證。 

3. 經詢問 TAF 目前本局指定試驗室 CNS 60335-1 軟體評估項目能力的認證狀況，因現行 TAF
將其拉出與原有安規領域脫離成獨立認可能力，惟已取得 CNS 60335-1 Annex R 認證僅有 6
家指定試驗室，請具備軟體評估能力之各指定試驗室儘速取得認證，避免影響後續家電新標

準換證的執行。 
目前具有 CNS 60335-1 Annex R 認證軟體評估項目能力之指定試驗室名單： 

（1）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電氣安規檢測試驗室 

（2）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台南電磁相容/安規實驗室 

（3）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靠度實驗室 

（4）亞信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產品安全實驗室 

（6）一般財團法人日本品質保証機構-日本 JQA/北關西測試中心 

（7）敦吉檢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規部 

4. 依本局 107 年 7 月 13 日研商家電類商品新版檢驗標準加快換證作業因應措施會議紀錄 
（1）鑑於檢驗標準 CNS 60335-1（103 年版）與 CNS 3765（94 年版）於溫升試驗項目中，僅

周圍溫度規定不同，原商品依 CNS 3765（94 年版）測試取得之原型式試驗報告，其量測

溫度值（℃）不大於「25℃＋修正後檢驗標準 CNS 60335-1（103 年版）之溫升值（K）」

者，於辦理 CNS 60335-1（103 年版）測試時，得援引原型式試驗報告量測溫度值（℃）

之測試數據，免加測溫升試驗項目。其他試驗項目，如情況相同者亦同。（前揭檢驗規定

於 107 年 8 月 8 日以經標三字第 10730004390 號發布解釋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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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配合本局公告家電類舊版檢驗標準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適用並實施新版檢驗標準，

請各指定試驗室配合公告期程規定，務必協助廠商能如期完成測試案件。目前台灣德國

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全國公證檢驗股份有限公司安規實驗室、財團法人電

信技術中心通訊與光電實驗室及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規實驗室皆能再增加檢測

案件量，如有試驗室測試能量已飽和時，可尋求分擔協助，並請各試驗室能積極協助分

擔檢測量，以利檢驗業務推動之順遂。 
（3）請各試驗室協助向業者宣導，本局家電類公告舊版檢驗標準將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停止

適用，若業者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前進口或運出廠場（國內產製）時業已完成檢驗程序

及符合當時之檢驗規定，於市場上銷售之庫存品則無須符合新版檢驗規定，惟若於 108
年 1 月 1 日起輸入（進口）或運出廠場（國內產製）之家電商品則須符合新版檢驗規定；

另為避免本局執行市場檢查時適用標準之疑慮，請業者妥善保存進口報單或出廠證明等

相關資料。 

八、第六組 

1. 本局重要零組件追溯系統已於 107 年 3 月 26 日上線，敬請指定試驗室協助業者辦理，並廣

為宣導，請自行於 https://www.bsmi.gov.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516176755296.xls 網址下

載參閱。 

2. 指定試驗如有相關意見請與各專業試驗室重要零組件追溯系統窗口連絡，重要零組件追溯系

統連絡窗口： 

第六組電氣檢驗科連絡窗口：劉德聰，02-86488058#227，Dt.Liu@bsmi.gov.tw 

基隆分局連絡窗口：邱建隆，02-24525008#228，jalong.chiou@bsmi.gov.tw 

新竹分局連絡窗口：葉永宏，03-4594791#810，yh.ya@bsmi.gov.tw 

臺中分局連絡窗口：李政哲，04-22612161#617，JJ.Li@bsmi.gov.tw 

臺南分局連絡窗口：郭啟田，06-2264101#216，pepen.kuo@bsmi.gov.tw 

高雄分局連絡窗口：黃馨德，07-2511151#714，sd.huang@bsmi.gov.tw 

九、高雄分局 

旅行萬用轉接器為適用各國不同極型，致插頭與插座極性對應無法符合 CNS15767-2-5 第 14.102
節要求，此部分得向第三組申請專案。另考量各國電壓頻率規格可能不同，為避免消費者誤用

之風險，該類產品須於本體標示「出國使用時，請確認當地電源電壓、極性，以免發生危險」

等類似警語。 

十、107 年 8 月型式認可或驗證登錄案件審查抽測結果： 

基隆分局：抽測 0 件。 

新竹分局：抽測 2 件，符合。 

臺中分局：抽測 0 件。 

臺南分局：抽測 1 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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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分局：抽測 0 件。 

 
 

討論議題： 

議題一 ：高雄分局提案 
案由： 
107 年 6 月份金工中心（臺中）提案，議題四討論有關分離式電源線組之組裝型插接器是否須要

裝配花線保護彈簧？ 
 

說明： 

1. CNS 15872 並無要求組裝型應裝設花線保護彈簧。 
2. CNS 6797 僅說明有無裝配花線保護彈簧之花線引出部強度測試要求（6.11）及花線保護彈簧

之材料要求（5.5.1）。 
3. 如果無裝設花線保護彈簧能符合 CNS 6797 第 6.11 節之要求，是否能判定其花線引出部強度為

符合。 

CNS 6797 

 

 

CNS 3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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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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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修正）： 
考量 CNS 6797 第 6.11 節「花線引出部（軟線彎曲性能）強度」將插接器區分為具花線保護彈簧

者及無法換裝花線者二種，意在區分有彎曲保護裝置者與無彎曲保護裝置者。是以，組裝型分離

式電源線組既無花線保護彈簧，則應屬無彎曲保護裝置者而適用第 6.11.2 節之試驗方法。 
 
 

議題二 ：亞信檢測科技公司提案 
案由： 
電剪髮器新版安規檢驗標準為 CNS 60335-1（103 年版）及 CNS 60335-2-8（104 年版），產品使

用充電鋰電池供電，本體結構可徒手更換刀頭，更換時外露之運動部件，以試驗指可碰觸其露出

轉動部位（馬達軸心套件位置）如例圖所示，該部件是否為危險運動部件? 
 
廠商馬達電氣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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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信檢測科技公司意見： 

本案商品提供樣品於會議中討論 CNS 60335-1 第 20.2 節內容，電器之運動部件（moving parts）
應妥為安置或予以圍蔽（enclosed）以提供適當的防護，避免使用者在正常使用時受傷。此要求

不適用於某些必須外露才能發揮電器功能的部件上。 
備考 1.部件必須外露才能發揮功能的電器包括縫紉機的車針、吸塵器的旋轉刷子和電動刀具的刀

片。 

 

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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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分局意見： 

1. 參考類似一致性結論 

106 年 11 月一致性結論 
議題三：Panasonic公司提案 
案由： 
106年9月6日電氣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會議紀錄議題三結論：製麵包機的轉動部件並非必須外露

才能發揮電器功能的部件，以試驗指碰觸後，轉動部位並無停止情形，考量使用者手指伸入取

出麵糰時，確實有被夾傷之虞，本案判定不符合 CNS 60335-1 第20.2 節之要求。本公司對上

述結論有不同看法，提請討論。…… 
結論： 
本案商品製麵包機經與會人員討論，攪拌麵團之葉片可符合 CNS 60335-1 第 20.2 節要求。 

 

2. 參考 106 年 11 月議題三結論「製麵包機經與會人員討論，攪拌麵團之葉片可符合 CNS 60335-1 
第 20.2 節要求」，是以，電剪髮器之該部件非危險運動部件，可符合 CNS 60335-1 第 20.2 節
要求。 

 

基隆分局意見：同意臺南分局意見。 

 
結論： 
本案商品電剪髮器經與會人員討論，更換刀頭時外露之運動部件，非危險運動部件，可符合 CNS 
60335-1 第 20.2 節要求。 
 
 
 
 
 
 
 

  

馬達軸心

套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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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 ：金工中心（臺中）提案 

案由： 
討論有關家電產品使用「Snap-on Terminal」為接地端子之適用性。 
產品態樣（產品為電磁爐-固定型電器）及「Snap-on Terminal」構造如圖所示： 

  
說明： 
1. CNS 60335-1 第 27 節要求並無說明可使用插入式連接器，摘錄如下： 

 
2. 廠商提供 IEC 60335-1+IEC 60335-2-6 CB 報告，§27.2 判定 P（符合）。 
3. 燈具產品標準 CNS 14335 第 4.7.3 是可接受插入式連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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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中心（臺中）意見： 
Snap-on Terminal 其構造具有夾緊與卡榫的作用，插入後仍需使用工具死始能拆解，可視為有效

之接地方法。 
 
臺南分局意見： 
1. CNS 60335-1、CNS 14335 及 CNS 14336 等標準對於接地端子之要求並無明顯差異。 
2. 本案所稱 Snap-on Terminal 其構造具有夾緊與卡榫的作用，卡榫的作用可視為「防止意外鬆脫

結構」，至於夾緊的作用亦應符合接地導通性要求，建議執行接地電阻測試（CNS 60335-1 第

27.5 節要求），應含該端子之接觸電阻【僅排除電源線之導體電阻】。 
 
結論： 
依 CNS 60335-1+CNS 60335-2-6 相關章節測試判定。 
 
 
 
 
 


